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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0018-2025《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
2.标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华世德(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陕西铁鹰特种车有限公司，希诺麦田(深圳)有限公司，江苏瑞驰博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成虎，倪勇，程晓华，王铁峰，黄海，彭桂林，杨承伟，高桂云，许军，李尉，丁赫锬。
3.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系留气球是一种不带动力、依靠空气浮力升空的新型无人航空平台，相比于旋翼机、直升机等平台，具有留空时间长、载重量大、定点能力强、环境污染少、操作简单高效等特点，近年来在军事、民用等诸多领域以及一些特定需求场合得到广泛应用。当前，采用系留气球平台搭载雷达、光电和通信等任务载荷实现空中定点持续工作，业已成为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事件的空基应急通信和预警监视手段。
随着应急救援领域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所涉及的系留气球类型和数量逐渐增多，但由于目前领域尚没有系统针对系留气球设计、制造、验收和使用等方面的统一标准，导致不同研制厂家所用的技术要求与试验测试方法不同，无形增加了应急管理部门的采购与使用管理成本，因此制定该标准对于推动应急救援用系留气球产品研制与应用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本标准的编制是综合国内外系留气球行业最新状况，综合国内外行业已有标准规范，统一应急救援用系留气球的组成、性能及设计要求等方面的规定，有助于提升系留气球产品在应急救援领域的标准化、规范化，扩展系留气球在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范围。
4.国内外相关标准概况
国内外目前并没有统一公开的系留气球系统设计与使用标准。
国内外系留气球厂家有自己的企业标准，但标准内容未完全公开，其中的部分项目及方法是引用的英国AC-21-AA-2009-09R1飞艇型号合格审定、GJB 8177-2015气球载雷达系留气球平台通用规范等相关标准，相关内容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不完整。
本标准项目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中会引用和参考国外部分标准内容。
本标准项目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只有对应的军用标准，例如GJB 8177-2015气球载雷达系留气球平台通用规范、GJB 10083-2021机动式系留气球锚泊车通用规范等，标准制定过程中会引用和参考部分国内标准。
二、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2025年2月，邀请相关专家召开技术标准可行性研究报告研讨会，对标准的目标、内容及框架进行了研讨。经会议讨论，与会专家肯定了该标准制定的意义，拟定了标准名称为《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并确定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内容。
2.立项阶段
2025年5月提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标准草案，2025年6月5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立项论证视频会议。经过质询答辩，专家组认为该标准定位于应急救援和国家低空经济的需求，对规范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的一般性要求、设计要求、质量保证规定、交货准备、放飞试验和使用架设要求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具有较强的立项可行性，并一致同意标准通过立项论证，要求起草单位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做好标准的编制工作。
3.起草阶段
1）成立编制小组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华世德(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陕西铁鹰特种车有限公司，希诺麦田(深圳)有限公司，江苏瑞驰博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组织标准编制与协调工作。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工作大纲，明确了任务分工，严格按照标准修订程序各个环节的要求开展工作。
2）工作会议
2025年3月，进行《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可行性研究报告研讨会。
2025年4月，编制组在前期工作基础，召开编制组会议，针对立项审查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形成了标准草案。
2025年6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立项论证视频会议。编制组征求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军研究院、中国电科总体院等共7家单位7名专家的意见，编制组在专家意见基础上对标准草案进行修订，修订后将标准名称改为《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调整了标准框架、荷载等。
2025年7月，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在北京以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团体标准启动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王嘉武主管，以及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山东华世德空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希诺麦田（深圳）有限公司、江苏瑞驰博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标准起草单位主要人员11名专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3）征求意见稿编制
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编制组在标准草案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编制形成《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待该阶段结束后再进行补充。
5.审查阶段
待该阶段结束后再进行补充。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并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T/FZWLW1-2009《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写。
2.标准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59108315][bookmark: _Toc40961435][bookmark: _Toc90647352][bookmark: _Toc32226242][bookmark: _Toc43034806][bookmark: _Toc54960988][bookmark: _Toc61391752][bookmark: _Toc43034915][bookmark: _Toc60839612]1）范围
[bookmark: _Toc54960989][bookmark: _Toc90647353][bookmark: _Toc61391753][bookmark: _Toc43034807][bookmark: _Toc59108316][bookmark: _Toc43034916][bookmark: _Toc40961436][bookmark: _Toc32226243][bookmark: _Toc60839613]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文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球体体积为3500立方米及以下的系留气球系统的设计、试验检测和交付验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是在现有规范相关条文和规定基础上，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工程经验编制，为方便使用和理解本规范，给出了主要相关规范目录。
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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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称的术语，为本规范有关章节所引用的、用于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的专用术语，从本规范的角度赋予其含义，但含义不一定是术语的定义；同时又分别给出了相应的英语术语，仅供参考，不一定是国际上的标准术语。
4）组成
主要对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的组成进行了规定。
5）技术要求
主要对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的性能功能（包括工作高度、有效载重、滞空工作时间、最大抗风能力、升空/回收速度、架设/拆收时间、氦气泄漏量、供电、测控、通信、球下锚泊设备、综合保障设备）、安全措施和接口进行了规范。
6）试验方法
重点对性能功能（包括工作高度、有效载重、滞空工作时间、最大抗风能力、升空/回收速度、架设/拆收时间、氦气泄漏量、供电、测控、通信和球下锚泊设备）的试验方法进行了规范。
7）检验规则
主要对应急救援系留气球系统的检验方式、检验指标进行了规定。
8）文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主要对文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进行了明确。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废止先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